
議會文件 64/2009 號  

(6 月 25 日會議討論 )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關注南區青少年濫藥問題  

 
目的  
 

 本文件旨在請各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見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馮煒光議員以書面提出，要求在 2009 年 6 月 25 日舉行的南區區

議會第十一次會議上，就南區的青少年濫藥問題進行討論（見附件一

）。  

 

3. 按照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（ 2008–2011）第 13 條，南區區議會主

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南區區議會第十一次會議的議程。香港警務處

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。教育局將派代表出席會議，回應有關的提問。 

 

 
徵詢意見  
 
4. 請各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見及進行討論。  

 
 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09 年 6 月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      

本署檔號 ： (5) in HK/W/5/30 Pt. 42 西區警署 
來函檔號 ： HAD S DC/13/15/1/1/008 香港德輔道西 280 號 
電話號碼 ： 2546 9192 西區警民關係組 
傳真號碼 ： 2915 2493  
 
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 

林 敏 女 士  

 

林 秘 書 ：  

 

回 覆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11 次 會 議  

提 出 有 關 「 南 區 青 少 年 濫 藥 問 題 提 問 」  
 

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 

提問 1) 截至本年 5 月為止，本年度全港 18 區被警方成功檢控的未成年藏毒、販毒

數字為何? 
 
回答 1) 2009 年首季 (1 月至 3 月)全港因毒品罪行而被捕的人數有 2,072 人。21 歲

以下青年佔 562 人，佔整體被捕人數的 27%。 
 

而首季發生在南區的毒品案件有 37 宗，共有 49 人被捕。當中 21 歲以下的

被捕人士則有 27 人，佔整體被捕人數的 55.1%。 
  
提問 2) 貴署認為，與其他區比較，南區青少年濫藥問題是否嚴重? 
 
回答 2) 根據禁毒處「按年齡組別及居住地區劃分的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」的數據＊

顯示，21 歲以下被呈報濫用藥物人士當中，2006 年南區佔 7.9%，即 199 人

(全港排第六)，而 2007 年佔 7.7%，即 225 人(全港排第四); 至於 2008 年全

年佔 5.3%，即 180 人(全港排第十)，比對 2007 年，下降了 43 人(19.28%)。  
根據上述數字顯示，南區青少年濫藥問題有明顯緩和的趨勢。 

 
＊呈報禁毒處藥物濫用資料中央檔案室的數字是屬志願性質呈報，由志願團

體經接觸到的濫藥人士同意後，呈報中央檔案室，而中央檔案室以青少年所

申報的地址劃分地區，並以百分比表示，反映有關的數據。 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范 楚 芬  
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十 七 日        西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 


